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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黑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孙虹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   

执行法院：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91 民初 6110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11 月 13 日 

案号：（2020）粤 0391 执 3619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一、原告好运达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与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孙虹、吉林黑尊食品有限公司、吉林市九天储运有限公司、吉林市福道化工有限

公司共同确认：1.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拖欠原告好运达商业保理（深圳）

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的通行费 427,038.07 元；拖欠 2020 年 2 月的通行费及服务

费 176,245.17 元。2.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拖欠的上述通行费、服务费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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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年利率 24%计算逾期滞纳金，其中拖欠的 2020 年 1 月份的通行费 427,038.07

元，滞纳金为 40,426.27 元（自 2020 年 5 月 26 日计算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共

142 天）；其中拖欠的 2020 年 2 月份的通行费及服务费 176,245.17 元，滞纳金为

23,146.87 元（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计算至 2020 年 10 月 15 日共 197 天）。以上

滞纳金合计 63,573.14 元。 

二、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拖欠的上述通行费、服务费及滞纳金共计

666,856.38 元，原告好运达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同意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只需支付 60 万元。 

三、案件受理费 10,289 元，减半收取计 5,144.5 元，财产保全费 3,764.2 元，

共计 8,908.7 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自愿负担。 

四、原告好运达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为本案支出律师费 5,000 元，被

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自愿负担。 

五、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付原告好运达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的上述全部款项（含通行费、服务费、滞纳金、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

费等）合计 613,908.7 元，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之前

支付 20 万元给原告；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 20 万元给原告；剩余 213,908.7

元，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全部支付给原告。九

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上述款项优先抵扣滞纳金、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律师费。 

六、如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逾期支付上述任何一期款项，原告好运达

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有权就全部剩余债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且九

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就逾期未付通行费及服务费（总额为 603,283.24 元，如有

偿还，则相应减少）从签订调解协议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15.4%向原告支付逾期

利息。 

七、原告好运达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应在被调解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

日内，向法院递交书面材料申请解除对本案五被告银行账户的冻结。如原告未履

行递交申请解封的资料，则视同自动放弃对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应负担金额得

请求权。 

八、在前述确定的款项全部结清后，原告好运达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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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向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限公司发送注销通告，配合被告解除其

名下车辆的 ETC 鲁通卡黑名单并协助办理注销。 

九、被告九天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九天储运有限公司、吉林黑尊食品

有限公司、吉林市福道化工有限公司、孙虹对上述第五项、第六项债务均承担连

带付款义务。 

十、原、被告双方基于本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后，就本案所涉纠

纷，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二、对公司影响 

    以上情形是因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孙虹其它关联公司纠纷所致，应由其相

关公司承担责任与义务，与本公司无关，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形成影响。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孙虹相关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上述

问题。 

 

四、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0）粤 0391 民初 6110号 

 

 

吉林黑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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